
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生命教育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99年 10月 4日行政會報通過 
99年 12月 6日行政會報修訂 
106年 3月 6日行政會報修訂 

一、 依據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設置本校生命教育推   

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 目標： 

(一) 推動本校生命教育課程與憂鬱自傷防治工作。 

(二) 推動學生認識生命、重視生命、熱愛生命相關活動，建立學生正確的 

生命價值觀，並鼓勵學生自我實現。 

(三) 培養師生建立憂鬱與自我傷害防治的概念，尊重自我生命，關懷他人

生命。 

三、 本組成員： 

1.成立本校「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小組」，結合本校「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共同落實推動本校生命教育工作。 

2.本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下置執行祕書一人（由輔導室主任輔導教

師兼任）；另聘相關處室主任、組長、教師代表等組成。 

四、 職責： 

(一) 審議生命教育與憂鬱自傷防治工作相關章則。 

(二) 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生命教育與憂鬱自傷防治工作之實施計畫。 

(三) 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生命教育相關活動 

(四) 規劃或辦理憂鬱自傷防治三級預防工作。 

(五) 規劃符合生命教育精神及預防憂鬱自傷之安全校園空間。 

(六) 其他關於生命教育與憂鬱自傷防治工作。 

五、 本小組以每學年開會二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並陳奉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  新北市立鶯歌工商「生命教育推動小組」組員名單 

職    稱 原    職 備   註 

召  集  人 校    長   

執行秘書 主任輔導教師   

組員 教務主任   

組員 學務主任   

組員 主任教官   

組員 進修部主任  

組員 特教組長  

組員 生輔組長  

組員 教師代表  

組員 教師代表  

組員 輔導教師  

組員 輔導教師  

組員 輔導教師  

組員 輔導教師  

組員 輔導教師  

 


